
在
小
說
家
筆
下
，
不
守
戒
律
的
神

職
人
員
多
如
牛
毛
。
酒
肉
和
尚
已
是
最

普
遍
的
，
似
乎
但
凡
是
行
走
江
湖
，
帶

點
豪
氣
的
和
尚
，
都
定
是
大
碗
酒
大
塊

肉
的
。
道
士
則
經
常
是
貪
財
的
。
﹁色

﹂
這
一
戒
，
小
說
中
的
僧
道
都
是
常
客

。
《
紅
樓
夢
》
裡
的
妙
玉
，
被
續
寫
得

很
不
堪
；
《
西
遊
記
》
裡
的
道
士
和
尚
，
不
少
都
是
貪
財
又

貪
色
的
。

因
為
亞
洲
電
視
播
《
書
劍
恩
仇
錄
》
的
緣
故
，
我
把
金

庸
的
書
拿
出
來
又
翻
了
一
下
。
《
天
龍
八
部
》
的
少
林
住
持

，
年
輕
時
犯
了
色
戒
，
於
是
有
了
一
個
虛
竹
；
虛
竹
與
天
山

童
姥
躲
在
西
夏
皇
宮
的
冰
窖
裡
，
虛
竹
便
在
溫
柔
鄉
裡
樂
不

思
蜀
。
犯
了
色
戒
的
出
家
人
，
要
麼
索
性
還
俗
，
要
麼
像
不

戒
和
尚
兩
夫
婦
一
樣
，
乾
脆
明
明
白
白
地
宣
示
自
己
就
是
如

此
這
般
的
﹁不
戒
﹂
。

但
這
幾
個
都
是
用
情
極
深
的
人
，
不
戒
和
尚
和
自
己
的

老
婆
雖
然
屢
有
吃
醋
打
架
的
事
，
兩
人
卻
都
是
一
條
心
，
思

春
的
儀
琳
，
也
一
心
一
意
牽
掛
着
令
狐
沖
。

倒
是
一
個
韋
小
寶
，
身
為
少
林
寺
﹁晦
﹂
字
輩
的
高
僧

，
偏
偏
心
存
輕
薄
，
看
見
一
個
阿
珂
便
三
魂
不
見
了
七
魄
，

後
來
雖
然
他
完
成
了
﹁出
家
﹂
的
使
命
，
娶
得
七
個
老
婆
歸

，
我
看
來
看
去
，
在
韋
小
寶
心
中
，
最
愛
的
始
終
是
那
個
為

他
出
生
入
死
的
小
丫
頭
雙
兒
。

和
尚
便
得
青
燈
禮
佛
，
韋
小
寶
是
輕
薄
小
賊
。
這
都
說

對
了
。
可
是
用
情
一
事
，
卻
是
什
麼
菩
薩
什
麼
神
佛
都
阻
擋

不
了
的
；
花
心
的
那
人
背
後
，
仍
有
着
摯
愛
的
一
人
，
那
不

是
一
件
值
得
起
敬
的
事
嗎
？
若
因
身
份
與
印
象
而
被
世
人
定

性
歸
類
，
多
麼
不
值
。

妙
玉
說
：
如
今
收
拾
，
到
底
還
該
歸
到
本
來
面
目
上
去

。
此
言
不
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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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居民來自大陸不同地區和省份，
信奉不同神靈，有些並非一般人所熟悉，
甚至從未聽過。荃灣芙蓉山上有一座供奉
姚大聖母的廟宇，名為 「烈女宮」，可謂
不見經傳，但在區內有一班善信支持，每
年姚大聖母的出生日和成仙日都前往拜祭
，令香火得以延續。

姚大聖母究竟是何方神聖？烈女宮正門牆上有一塊碑文記載
了一個傳說：明弘治年間，寧集都（今廣東博羅）有一名十七歲
姓姚的少女，被賊寇追蹤，她誓不受侮，投崖殉節。皇帝感其貞
烈，封她為 「烈女」。後來有人興建 「烈女宮」，稱該女子為
「姚大聖母」，燒香祭祀。

荃灣的烈女宮原位於馬閃排村，由一名姓鄧的客家婦人建立
。上世紀五十年代政府收地，鄧婆婆覓得芙蓉山上一塊風水地重
建廟宇。由於位置偏遠，平日較少人到訪，但每年農曆十月十六
日的姚大聖母寶誕，善信則不顧路途遙遠而前往賀誕，還有醒獅
隊和麒麟隊到來表演採青功夫，震天價響的鑼鼓聲打破寧靜的芙
蓉山，為神誕增添熱鬧氣氛。

表演過後，廟前空地擺開八席，廟方準備豐富佳餚招待眾人
吃飯。期間競投聖物，有紅花球、金頸鏈、玉墜、燈籠、帆船、
金錢劍等，每種物品賦予吉祥名稱。雖然底價比原價為高，但因
拜過神靈，所以引來不少善信競投，價高者得。這是籌辦神誕的
收入來源，亦是營造氣氛的重要活動。

孔
子
曾
教
誨
人
們
對
食
物
採

取
三
不
主
義
：
﹁不
時
不
食
﹂
、

﹁色
惡
不
食
﹂
、
﹁臭
惡
不
食
﹂

，
意
指
不
合
時
令
上
市
的
、
顏
色

不
對
的
、
味
道
不
正
的
食
物
不
要

吃
。
此
教
誨
對
反
季
蔬
果
在
市
場

上
比
比
皆
是
的
今
天
，
尤
是
意
味

深
長
。現

在
的
市
民
已
記
不
清
時
令

蔬
果
上
市
的
季
節
，
除
了
少
數
品

種
如
蠶
豆
、
竹
筍
，
人
們
還
記
得

及
時
去
南
方
嘗
鮮
，
其
他
的
大
多

蔬
果
一
年
四
季
都
可
在
街
市
裡
見

到
。
見
得
多
不
足
奇
，
更
有
人
以

為
：
冬
天
的
西
瓜
、
香
蕉
、
芒
果

或
是
從
馬
來
西
亞
台
灣
運
來
的
；

不
合
時
令
的
蘋
果
、
甜
橙
或
是
美

國
澳
洲
的
產
品
。
至
於
常
見
常
有

的
蔬
菜
如
番
茄
豆
角
黃
瓜
類
，
一

定
是
經
暖
棚
裡
種
植
出
來
的
，
只

是
植
物
栽
培
的
環
境
不
同
罷
了
。

暖
棚
中
的
溫
度
和
濕
度
確
實

可
以
栽
培
反
季
蔬
果
，
但
是
它
不
利
於
化
肥
和

農
藥
的
降
解
，
容
易
被
殘
留
在
蔬
果
上
。
再
則

暖
棚
裡
的
光
照
不
足
，
會
使
蔬
果
裡
的
硝
酸
鹽

含
量
較
高
，
食
用
後
積
累
在
體
內
，
對
健
康
有

影
響
。
即
使
有
些
反
季
蔬
果
是
長
途
運
輸
過
來

的
，
運
輸
途
中
各
種
灰
塵
和
燃
料
廢
氣
以
及
短

時
間
內
冷
熱
濕
燥
的
變
化
都
會
使
蔬
果
的
營
養

成
分
大
打
折
扣
。

更
不
要
提
反
季
蔬
果
被
施
加
的
催
長
激
素

、
膨
大
素
、
催
色
素
和
防
腐
劑
了
，
它
們
都
可

對
人
體
，
特
別
是
老
人
和
小
孩
的
健
康
造
成
威

脅
。

當
我
們
實
在
無
法
做

到
﹁不
時
不
食
﹂時
，
那
就

需
要
謹
慎
處
之
了
。（

待
續
）

􀎠不時不食􀎡 思 健

《
華
爾
街
日
報
》
今
年
訪
問
了
二
千
七
百
四

十
二
名
企
業
行
政
人
員
，
選
出
在
亞
洲
內
，
十
大

最
受
人
仰
慕
的
公
司
。
當
中
接
受
評
估
的
企
業
，

都
最
少
要
在
七
個
亞
洲
市
場
內
有
生
意
往
來
。
十

大
受
人
仰
慕
的
企
業
當
中
，
科
技
公
司
獨
佔
鰲
頭

│
│
十
佔
其
八
。
當
中
首
七
位
全
是
科
技
企
業
：

蘋
果
電
腦
、
谷
歌
、
微
軟
、I n te l

、
諾
基
亞
、So n y

及IB M

，
另
一
間

打
入
十
大
的
科
技
公
司
，
是
惠
普H

P

，
排
第
十
。
在
其
之
上
，
有
第
九

位
的
﹁Jo h n so n

&
J o hn s on

﹂
及
第
八
位
的
迪
士
尼
。

整
個
亞
洲
中
可
真
正
緊
貼
科
技
趨
勢
的
，
只
有
中
、
日
、
韓
│
│

內
地
十
大
受
人
仰
慕
的
企
業
之
業
務
性
質
，
還
蠻
多
元
化
：
第
一
位
阿

里
巴
巴
、
第
二
位
招
商
銀
行
、
第
三
位
是
騰
訊
，
接
下
來
第
四
至
十
位

，
分
別
是
：
聯
想
、
萬
科
、
李
寧
、
百
度
、
比
亞
迪
、
青
島
啤
酒
及
攜

程
旅
行
網
（C

tr ip . co m

）
；
十
居
其
六
都
跟
科
技
密
不
可
分
。

至
於
日
本
及
韓
國
方
面
，
排
第
一
位
的
是
﹁任
天
堂
﹂
，
而
韓
國

則
由
﹁三
星
集
團
﹂
排
第
一
位

│
│
然
而
，
韓
國
在
企
業
業
務

多
元
化
方
面
始
終
不
及
日
本
。

韓
國
十
大
受
人
仰
慕
的
企
業
當

中
仍
有
不
少
重
工
業
：
如
第
二
位
的
﹁浦
項
鋼
鐵
﹂
及
第
十
位
的
﹁現

代
重
工
﹂
。
此
外
，
高
據
第
三
位
之
﹁現
代
汽
車
﹂
及
三
所
由
﹁L G

﹂

所
持
有
的
公
司
，
又
分
別
佔
着
第
五
至
七
位
的
位
置
（LG

電
子
、L G

顯
示
器
及LG

本
部
）
，
及
至
第
八
位
的
﹁KI A

汽
車
﹂
等
，
全
都
是
以

工
業
生
產
為
主
的
公
司
。
韓
國
十
大
之
中
，
就
只
有
﹁S K

電
訊
﹂
及

﹁新
世
界
百
貨
﹂
是
服
務
性
行
業
。
日
本
方
面
，
任
天
堂
為
首
後
是
本

田
，
接
着
是
零
售
王
國

﹁Fas t
R

e t ai l in g

﹂
，
然
後
是
科
技
企
業

﹁P an aso ni c

﹂
，
豐
田
則
回
到
第
五
的
位
置
。
至
於
第
六
至
九
位
，
又

是
受
人
仰
慕
的
科
技
公
司
：
佳
能
、
手
機
公
司
﹁So ft ban k

﹂
、So n y

及

東
芝
；
第
十
位
則
是
﹁7-

E le ve n

﹂
的
控
股
公
司
﹁S e ve n

&
i

﹂
。

香
港
又
如
何
？
本
港
十
大
受
人
仰
慕
的
公
司
中
，
有
兩
間
為
地

產
公
司
：
太
古
及
新
鴻
基
，
分
別
排
第
五
及
第
六
。
在
其
上
，
有
第

四
位
的
文
華
東
方
、
第
三
位
恒
生
、
第
二
位
港
鐵
，
而
國
泰
繼
續
蟬

聯
第
一
；
第
七
至
十
位
順
次
為
：
香
格
里
拉
酒
店
、
煤
氣
、
港
交
所

及
中
電
。

在
亞
洲
受
人
仰
慕
的
公
司

軒
轅
伯

兩
個
武
師
每
人
站
一

邊
，
緊
握
着
一
塊
厚
木
板

，
李
小
龍
伸
出
右
手
，
手

掌
指
尖
剛
好
觸
及
板
面
，

嗯
，
距
離
正
確
…
…
手
掌

握
拳
，
離
木
板
就
只
有
兩

寸
，
他
好
整
以
暇
的
站
着

，
突
然
化
拳
為
掌
，
食
中
二
指
插
出
，
厚
厚
的

木
板
頓
時
分
裂
為
二
。
不
見
他
束
勢
運
勁
，
在

短
得
不
可
能
的
距
離
，
兩
指
一
伸
擊
碎
木
板

（
有
說
這
是
武
學
上
的
﹁寸
勁
﹂
）
，
令
電
視

機
前
的
觀
眾
大
嘆
神
乎
其
技
。

往
後
幾
天
市
民
茶
餘
飯
後
的
話
題
只
有
一

個
：
﹁你
有
沒
有
看
《
歡
樂
今
宵
》
呀
？
李
小

龍
的
功
夫
真
厲
害
！
﹂

無
線
的
現
場
直
播
綜
藝
節
目
《
歡
樂
今

宵
》
總
共
做
了
六
千
六
百
一
十
三
次
，
被
《
健

力
士
紀
錄
大
全
》
列
為
世
界
電
視
史
上
﹁最
長

壽
﹂
的
綜
藝
節
目
（
由
開
台
翌
日
做
到
一
九
九

四
年
十
月
五
日
）
，
給
市
民
提
供
很
多
精
彩
的

表
演
項
目
。
印
象
最
難
忘
者
，
當
然
首
推
小
龍

賣
武
了
。

李
小
龍
與
《
歡
樂
今
宵
》
有
深
厚
的
淵
源

，
因
為
該
節
目
兩
大
台
柱
波
叔
（
梁
醒
波
）
和

綿
叔
（
鄭
君
綿
）
都
與
小
龍
之
父
李
海
泉
，
同

屬
粵
劇
中
人
，
素
有
交
情
，
所
以
當
小
龍
失
意

荷
里
活
，
回
港
發
展
時
，
自
然
樂
意
應
邀
出
鏡

了
。
小
龍
在
《
歡
樂
今
宵
》
曾
多
次
表
演
其
功

夫
，
而
最
精
彩
一
次
就
是
上
述
的
鐵
指
神
功
了

，
至
今
仍
為
我
輩
港
人
所
津
津
樂
道
。
坊
間
有

此
傳
說
，
小
龍
死
前
那
段
日
子
正
苦
練
這
門
功

夫
，
可
能
催
谷
過
度
至
走
火
入
魔
吧
。

最
可
惜
，
這
段
珍
貴
的
演
出
沒
有
給
保
留

下
來
，
遍
尋
無
線
倉
底
不
獲
（
因
近
日
正
準
備

推
出
紀
念
特
輯
《
龍
耀
天
》
）
，
相
信
已
經
失

傳
了
。 鐵

指
神
功
吳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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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月魂墮雲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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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信在芙蓉山烈女宮前吃飯和競投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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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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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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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

證券簡稱：閩燦坤B 證券代碼：200512 公告編號：2010-032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一、股票交易異常情況：
本公司股票 「閩燦坤B」（證券代碼：200512），已連續三個交易日（2010年11月23日至11月

25日）日收盤價格漲幅偏離值累計達到20%，屬於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規則》的有關規定，本公司股票將於2010年11月26日停牌一小時。

二、相關、核實情況說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補充之處；
2、公司未發現近期公共傳媒報道了可能或已經對本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未公開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產經營情況正常，內外部經營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化；
4、經查詢，公司及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存在關於本公司的應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項

或處於籌劃階段的重大事項，在本公司股票交易異常波動期間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未買賣本
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聲明：
本公司董事會確認，除以上說明外，本公司目前沒有任何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等有關規定應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項或與該事項有關的籌劃、商談、意向、協議等，董事會也
未獲悉本公司有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對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

四、風險提示：
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至少三個月內不籌劃重大資產重組、收購、發行股份等事

項。
經自查，公司不存在違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本公司將繼續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和《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履行信息披露

義務，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為《證券時報》、香港《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
cn）。敬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特此公告。

廈門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10年11月25日

香
港

九
龍
潮
州
公
會
召
開
二
零
一
零
年
度
會
員
大
會
通
告

一
本
會
定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
星
期
二
）
下
午
五
時
正
，

在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一
五
一
號
佳
寧
娜
潮
州
菜
酒
樓
，
召
開
二
零
一
零
年
度
會

員
大
會
，
議
程
如
下
：

ⅰ
會
務
報
告
。

ⅱ
省
覽
本
會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卅
一
日
止
之
財
政
收
支
賬
目
。

ⅲ
聘
請
核
數
師
。

二
會
員
如
有
提
案
務
請
於
十
二
月
八
日
以
前
，
用
書
面
逕
寄
本
會
秘
書

處
或
致
電
二
七
一
三
七
五
二
八
，
除
分
函
外
，
特
此
登
報
通
知
，
敬
請
全
體

同
人
依
時
出
席
，
共
策
進
行
為
荷
。

此
告

全
體
會
員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一
月
廿
六
日

謹
啟

香
港
九
龍
潮
州
公
會

許
學
之

林
建
高

會
長

林
榮
森

姚
中
立

馬
定
昭

林
興
識

方

平

陳
吉
雄

馬
介
欽

主
席

馬
介
璋

鄭
碧
木

馬
清
楠

劉
利
權

張
敬
川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大中華飯店

現特通告：黃秀梅其地址為九龍蘇
屋村杜鵑樓 6 樓 644 室，現向酒牌
局申請位於九龍深水埗福榮街 539
號地下大中華飯店的酒牌續期。凡
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
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
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
隆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字樓
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0年11月2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TAI CHUNG WAI RES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Sau Mui
of Rm 644, 6/F, Azalea House, So Uk Es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Tai Chung
Wai Rest. at G/F, 539 Fuk Wi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6-11-2010

清熱護肝的最佳生態型保健產品
Liver heat the best eco⁃ care products

高山靈芝
Alpine Ganoderma lucidum

生產商：中國‧海南五指山綠色生態開發有限公司
Wuzhishan Mountain green Development Co., Ltd.

聯繫電話：0086-13876009211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莊園韓國料理

現特通告：嚴美燮其地址為香港灣
仔謝斐道 500-504 號維安商業大廈
1 樓及 2 樓，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
香港灣仔謝斐道 500-504 號維安商
業大廈 1 樓及 2 樓莊園韓國料理的
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克道市
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0年11月2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Chang Won Korean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Eom Mi Seop
of 1/F & 2/F Way On Commercial Bldg.,
500-504 Jaffe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hang Won Korean Restaurant
at 1/F & 2/F Way On Commercial Bldg.,
500-504 Jaffe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6-11-2010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0）湛坡法民初字第843號
周寶儀：

本院受理原告陳錦華訴你離婚糾
紛一案，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
副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
開庭傳票。自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6
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
為公告期滿後的30日內。並定於答辯
期滿後第 3 日上午九時（遇法定假日
順延）在本院第二審判庭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0）湛坡法民初字第775號
王志輝：

本院受理原告歐田芳訴你離婚糾
紛一案，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
副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
開庭傳票。自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6
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
為公告期滿後的30日內。並定於答辯
期滿後第 3 日上午九時（遇法定假日
順延）在本院第二審判庭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0）湛坡法民初字第850號
吳鳳萍：

本院受理原告林日權訴你離婚糾
紛一案，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
副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
開庭傳票。自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6
個月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
為公告期滿後的30日內。並定於答辯
期滿後第 3 日上午九時（遇法定假日
順延）在本院第二審判庭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權之助

現特通告：曾立成其地址為九龍
佐敦吳松街166號地下，現向酒牌
局申請位於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
街 15-16 號地下權之助的酒牌續
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
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0年11月2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權之助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sang Lap
Shing of G/F, 166 Woosung Street,
Jordan, Kl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權 之 助 at G/F,
15-16 Queen Victoria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6-11-2010

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09）湛坡法民初字第505號
羅淑兒：

本院受理馬茂春訴你離婚糾紛一案，
因以法律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直接向你送
達，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應訴通知書、民
事起訴狀、舉證通知書、授權委託書及開
庭傳票。自公告之日起滿三個月，即視為
送達。提出答辯狀和舉證的期限分別為公
告期滿後的30日內。並定於舉證期滿後的
第三日（遇節假日順延）上午9時在本院
民二庭（第三審判庭）公開審理，逾期本
院將依法缺席裁判。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09）湛坡法民初字第262號
葉澤欣：

本院受理原告周康娟訴你離婚糾紛一
案，因以法律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直接向
你送達判決書，現向你公告送達（2009）
湛坡法民初字第 262 號民事判決書。該判
決書載明：准予原告周康娟與被告葉澤欣
離婚；本案受理費 300 元由原告周康娟負
擔。自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來本院領取民
事判決書，逾期則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
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
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
提交副本，上訴於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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